
证券代码：

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2-5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国网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及相关代理

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在

"

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第三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

"

（招标编号：

0711-12OTL170

）的招标活动中，公司为此项目第一分标、第二分标、第三分标、

第七分标、第八分标中标人，共中

43

个包，中标的电能表总数量

1,302,278

只，中标总金额

29,

764.62

万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等招标代理机构， 采用公开

招标方式进行。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发布了《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2- 46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86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承包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非职业培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

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国家电网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总金额为

29,764.62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17.55%

。中标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和

2013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

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中标的电能表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且非出口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汇率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2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安集团

"

）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23,000,

000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由于受到公司

2011

年

度权益分派的影响，以上质押股数截止

2012

年

11

月

09

日累计为

46,000,000

股（详见

2011

年

11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2012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接到长安集团的函告，长安集团质押给质权人的本公司有限售流

通股

4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78%

）已于

2012

年

11

月

0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长安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7%

，其中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111,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0%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获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所管理的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认购。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发布了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

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该基金获配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

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

％

）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锁定期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５３

，

０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８１ ５３

，

０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８１ １２

个月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５３

，

０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５３

，

０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数据。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关于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

ＥＴＦ

联接基金在众禄基金开通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在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开通银华上证

５０

等

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３３

，以下简称“银华上证

５０

等

权

ＥＴＦ

联接”）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众禄

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投资者。

二、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

ＥＴＦ

联

接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

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汤素娅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安民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召开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地点：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楼

８０８

会议室

（二）召集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

一种。

（四）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五）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二）逐项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

、债券期限

４

、募集资金用途

５

、债券利率

６

、担保事项

７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９

、对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的其他授权事项

三、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楼

８２５

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

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办理登

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

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会议上，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全体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６４

投票简称：民生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以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以

１．００

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依此类推。本次股东

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其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元）

总议案 表决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０

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１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２

３

债券期限

２．０３

４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４

５

债券利率

２．０５

６

担保事项

２．０６

７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２．０７

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８

９

对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的其他授权事项

２．０９

注：对于议案二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代表对议案二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代

表对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１

进行表决，

２．０２

代表对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２

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

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

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

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回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交易系统投票回报，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投

资者也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六、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０５

公司地址：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公司电话及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联系部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具有表决权［ ］

／

无表决权［ ］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二、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发行规模 同意［］ 反对［］ 弃权［］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期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利率 同意［］ 反对［］ 弃权［］

担保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发行债券的上市 同意［］ 反对［］ 弃权［］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的其他授权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人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指示，代理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法人）：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2-46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以传真

及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将所持有的平湖九龙山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旅游置业公司

"

）

100%

股权转让给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游艇俱乐部

"

）的议案。

旅游置业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

务、物业管理服务、为景区内休闲活动提供服务、信息咨询等。日常主要负责九龙山旅游度假

区内的安保及物业管理，其人员结构主要为安保人员。

游艇俱乐部注册资本为

250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游艇比赛提供服务；餐饮服务；会议服

务。法定代表人，黄光明。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旅游置业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373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219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54

万元。

201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98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292

万元。

现为了减轻上市公司负担，公司同意将所持有的旅游置业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游艇俱

乐部。转让价格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依据，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155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为非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针对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吴艾今发表了弃权意见。

吴艾今弃权理由为：议案中仅列示股权转让可以减轻上市公司的负担。但是，本次股权

对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架构、持续发展会造成哪些影响，建议进一步论证再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2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2-30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拟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桐君阁

"

）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披露《重庆桐

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极集团

"

）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权拟转让的提示性公告》，现将此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2012

年

11

月

9

日，太极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转让持有重庆桐君

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并与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涪陵国投）签订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

1

、太极集团持有桐君阁

136,878,000

股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49.84%

，为桐君阁控股股东。

2

、太极集团向涪陵国投转让持有桐君阁的部分股份，即持有桐君阁

54,486,787

股国有法

人股，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19.84%

转让给涪陵国投。本次转让后，太极集团持有桐君阁

82,391,

213

股国有法人股，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30%

，仍为桐君阁的控股股东；受让方涪陵国投持有桐

君阁

54,486,787

股国有法人股，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19.84%

。

3

、本次转让价格以本协议签署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

6.86

元

的

90%

为基础，确定为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18

元，共计转让价款

336,728,343.66

元。

4

、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款以货币形式支付，自本协议签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涪陵国投应

向太极集团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总额中的

30%

，即人民币

101,018,503.10

元；其余款项

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七日内且于标的股份交割前支付。

5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在交割日所在月及该月之前所产生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由太极集

团享有。标的股份在交割日所在月之后产生的利润，由涪陵国投享有。

本次转让行为已获得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2012

】

652

号）批准。该转

让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才能正式实施。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股份

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督促各方信息披露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公司简称：

*ST

炎黄 股票代码：

000805

公告编号：

2012－068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卢珊女士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 （代理人）

2

人、 代表股份

23

，

036

，

0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6.19％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23

，

036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鄂小龙律师、陈春明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董事签名的股东会决议；

2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38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2012]465

号）文件和贵州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对公司股

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严格自查。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

司未发现相关承诺方出现违反承诺及逾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

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一大股东贵州久联企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二大股东思南五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

承诺时间：

2004

年

9

月

8

日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非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

非公开发行时公司定向增发对象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基丰收（天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中

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硕展中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邹瀚枢按照公司《股份认

购协议》承诺：认购的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时间：

2012

年

7

月

9

日

承诺期限：

12

个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2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00

2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于秀媛女士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71,315,0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5.86%

。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董事会秘书张国昌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邢兆伍、高宝亮、李

吉祥、孙铭娟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表决以下事项：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于秀媛女士、王明贤先生、高宝林先生、李雨先生、

闫丽女士、张学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尹仪民先生、侯本领先生、王蕊女士为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于秀媛女士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王明贤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高宝林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李雨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闫丽女士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张学民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尹仪民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侯本领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王蕊女士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王景坡先生、彭贵山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王景坡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同意彭贵山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票数为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度

)

》。

表决结果：同意票

71,315,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志强、赵华兴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3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以现场

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董事于秀媛女士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于秀媛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长于秀媛女士、董事王明贤先生、独立董事尹仪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其中于秀媛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侯本领先生、独立董事尹仪民先生、董事闫丽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侯本领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尹仪民先生、独立董事王蕊女士、董事高宝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尹仪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王蕊女士、独立董事侯本领先生、董事王明贤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王蕊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王明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经王明贤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邢兆

伍先生、于同阶先生、高宝亮先生、张国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吉祥先生为总工程师，孙

铭娟女士为财务总监；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张国昌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以上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该项议案并发表了

"

同意

"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具体工作由董事

会秘书负责，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朝阳路

18

号

邮政编码：

255068

联系电话：

0533-2988888

传 真：

0533-2091578

电子邮箱：

zgc_882@163.com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

1

、王明贤，男，

1966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学士，工程师。

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

曾任齐鲁石化公司烯烃厂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齐鲁石化公司塑料厂工程师、车间副主任，

2001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明贤先生是公司

控股股东高宝林先生的姐夫，持有本公司股份

2,723,000

股。

2

、邢兆伍，男，

1967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硕士，工程应用技术研究员。

1990

年参加工作，曾任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车间副主任、技术处处长、研究所所

长、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2002

年

5

月被淄博市团委、淄博市青年联合会授予

"

淄

博市优秀青年

"

和

"

新长征突击手

"

荣誉称号，

2003

年

3

月被山东省经贸委、山东省人事厅、山

东省科学院认定为

"

山东省千名知名技术专家

"

，

2009

年

8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于同阶，男，

1961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78

年参加工作，曾在临淄皇城农机厂工作，

任临淄石化机械厂设备科长， 临淄万通精细化工厂副厂长， 淄博万昌化工设备有限公司董

事，

2000

年

2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生产部部长、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持有本公司股份

252,

000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4

、高宝亮，男，

1968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86

年参加工作，曾任临淄石化机械厂车间班

长、车间副主任，淄博汇昌石化助剂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

2000

年

12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采购

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5

、李吉祥，男，

196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9

年参加工作，曾任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工程师、车间技术主任，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桓台精细化工厂

生产部部长、总工程师，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淄川精细化工厂技术科长、经理助理，

2003

年

10

月

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6

、孙铭娟，女，

1964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注册评估师。

1983

年参加工作，曾在山东省水利技术学院任教，山东瑞丰会计师事务所

任副主任，

2009

年

3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山东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7

、张国昌，男，

197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工程师。

1991

参加工作，曾任山东大

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厂部程序员、助理工程师、证券投资部经理助理、部门副经理、部门经

理、证券事务代表，

2009

年

11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1

年

12

月参加深圳证券

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和考试， 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书号

2011-2A-

571

。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4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王景坡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书面投票表

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景坡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2012-036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称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

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36

号），公布了第十九批国家认定企业（集团）技术

中心及分中心名单，公司获得

"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称号。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每年组织评选一次，是我国集中

依托单位精华力量，代表相关领域及本行业最高研究水平的科研基地，在重大关键技术创新

以及系统集成方面成果突出，能够承担和完成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根据相关规定，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享受科研试验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相关专项计划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

"

十一五

"

以来，公司围绕数字出版关键技术发展方向，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累计参与

制定并完成国家标准

3

个，获得

21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外观设计专利，另有

3

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被受理。本次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充分反映了公司在人才、科

研力量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发挥科

技支撑作用，创新产品经营模式，加快产业升级，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